
索引号： 
11220000013544672E/2025-

02302 
分类： 综合政务（其他）;通知 

发文机关： 吉林省广播电视局 成文日期： 2025 年 11 月 21 日 

标题： 关于公布“一市一剧”创作计划评审结果的通知 

发文字号： 吉广电明电〔2025〕90 号 发布日期： 2025 年 11 月 26 日 

关于公布“一市一剧”创作计划评审结果的通知  

   

各市（州）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广播电视台，长白山

开发区工委宣传部、广播电视站，梅河口市文化广播电视

和旅游局、广播电视台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广播电视和

旅游局、广播电视台，吉林广播电视台、吉林教育电视

台、长影集团、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、各广播电视节目

制作经营机构（自发）：  

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

神，按照 2025 年全省广播电视工作会议部署，积极落实

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 

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》要求，省广电局组织开展了“一市

一剧”创作计划。各级局、台和影视剧制作机构高度重

视，结合各地、各单位实际，积极谋划、推荐报送项目。

经专家评审，最终确定“一市一剧”一类作品 2 部、二类

作品 4 部、三类作品 4 部、入围作品 7 部，给予制作补助

资金，另评选特别节目 1 部，现将结果予以公布。  

  特此通知。  

 

  附件：吉林省广播电视局“一市一剧”创作计划优秀

作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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